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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函
本意向应征人根据上海新世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傲”）于2008年  月  日发布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生产合作伙伴意向征集书》（以下简称“《意向征集书》”），自愿参与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商的征集活动，从而得以在本次征集活动和随后的时间内收到有关保密信息。本意向应征人将严格按照《意向征集书》的规定，特就保密信息及与本次征集活动有关的事项向上海新世傲承诺如下： 

1.
本函中所称“保密信息”是指，涉及上海世博会和上海新世傲的所有保密的或者不公开的信息和资料，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也无论意向应征人通过何种方式取得，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次征集活动中意向应征人获得的信息；

2.
意向应征人同意并确认，保密信息具有保密性质。当意向应征人接触并了解保密信息时，意向应征人仅能为以下目的并在有限范围内使用保密信息，而不得为其它任何目的自行使用或授权第三方使用保密信息的全部或部分：在意向征集活动阶段，根据《意向征集书》的相关要求，准备、编制应征文件所述之各组成部分；

3.
意向应征人同意对保密信息承担以下保密义务：

3.1
意向应征人应对所有保密信息严格保密，并应按照意向应征人保护其自身类似具有保密性质的信息所持有的同样的谨慎程度（但不得低于合理的谨慎程度），对该等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3.2
无论是否参与或中途退出本次意向征集活动，也无论是否最终为上海新世傲所选中，未经上海新世傲事先书面许可，意向应征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为任何目的，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泄露任何保密信息。

4. 上海新世傲所提供的任何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包含保密信息的资料）的一切权利归上海新世傲所有，上海新世傲就该等资料对意向应征人的许可使用并不代表上海新世傲对该等资料相关权利的任何转让。在上海新世傲的合理要求下，保密资料应在本函第二条项下所述目的已经完成或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立即归还上海新世傲。要求归还的保密资料包括所有存在的复印件和副本、意向应征人应该销毁的资料，和任何保密资料的电子版本。

5. 意向应征人承诺，在意向应征截止日前，上海新世傲有权对《意向征集书》的所有内容作出更改，此类更改都将由上海新世傲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意向应征人；意向应征人

应当根据修改后的要求，准备意向应征文件，上海新世傲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与意向应征人合理的延期；若意向应征人已经提交意向应征文件，意向应征人应在收到上海新世傲修改通知后的七(7)个工作日内向上海新世傲对意向应征文件作相应的补充。

6.
意向应征人同意并确认，本函的签署不会使意向应征人成为上海新世傲代理或在意向应征人与上海新世傲（“双方”）之间产生合伙关系、合资关系或类似关系。本函不构成双方在将来从事任何其他交易的先例或参照条件，亦不赋予各方享有除本函规定之外的任何权利或特权或者赋予各方达成其他交易的义务。

7. 未经上海新世傲事先书面许可，意向应征人不得通过任何媒体对是否响应本征集意向书及是否参加2010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生产合作伙伴征集活动进行宣传，并且不得向公众明示或者暗示曾经、已经或是有机会获得与上海世博会、上海新世傲或上海世博会的特许经营计划存在任何商业关系或者合作关系。

8.
若意向应征人提交任何错误、不实或误导性信息或文件，或违反了本函项下的陈述或保证义务，无论意向应征人有无过错，意向应征人应自愿单独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9.
本函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据此解释。凡因本函引起的或与本函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将该等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仲裁委员会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中国上海。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10.
本函自意向应征人签署之日起生效。除非在意向应征人签署的《2010上海世博会特许产品生产许可协议》中另有规定，本函所包含的保密义务将不受时间限制，其效力将不受本函、《意向征集书》终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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